附表1  瑞士万通奖学金学术成果计分标准
	项目
	细化说明
	计分
（分/项）

	论文与专著
	SCI（影响因子≥3）
	10

	
	SCI（1≤影响因子<3）
	8

	
	SCI（影响因子<1）/ 期刊EI
	6

	
	中文核心
	3

	
	普通期刊
	1

	
	专著
	每10万字0.5，最高3

	授权专利
	发明专利
	8

	
	实用新型
	2

	获奖
	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
	4

	
	省部级二等奖
	3

	
	省部级其他奖
	2 


注：
1) 所有成果署名必须是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第一单位。 
2) 学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按表中满分计算；学生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非导师）按满分的40%计算。排名第三及以后的不参与计算。
3) 获奖、专利成果按照署名顺序从第一至第五依次为表中满分的100%、50%、30%、20%、10%递减，之后的不参与计算。
4) 文章已发表或网络发表（分配DOI号码）方为有效；专利以获得授权通知为准。
5) 会议论文不在计分范围。
6) 学生省部级获奖包括北京市及全国一级学会组织的相关学科竞赛。本标准未涉及的其余奖项级别由瑞士万通奖学金委员会审定。
7) 一个成果仅能使用一次，且不得用于多人评奖。用于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成果不能重复用于本奖学金申请。用于申请本奖学金所用成果不能再次用于下一学年度该奖学金的评定，也不能用于下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申请。
8) 其他未尽事宜由瑞士万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该委员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